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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照顧低薪勞動族，落實公平正義原則，本席等要求行政院立即檢討二代健保「補充保費」制

度；修法免除低薪打工族「兼職薪資所得」的補充保費；加強健保支出控管，讓其永續經營。

是否有當，請公決案。 

提案人：蔣乃辛  廖正井 

連署人：王育敏  何欣純  楊應雄  蘇清泉  賴士葆  

黃昭順  孔文吉  陳碧涵  潘維剛  陳淑慧  

李貴敏  詹凱臣  邱文彥  江惠貞  楊玉欣  

李桐豪 

主席：本案作如下決定：「函請行政院研處。」請問院會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通過。 

進行第十案，請提案人王委員育敏說明提案旨趣。 

王委員育敏：（17 時 11 分）主席、各位同仁。本席及楊委員玉欣、蔣委員乃辛、王委員惠美等 22

人，有鑑於洗衣精驗出殺蟲劑、兒童雨衣塑化劑超標等產品傷害事件頻傳，經檢視美國消費品

安全委員會乃透過建置國家電子化傷害監測系統，從醫療急診、警政消防等通報管道獲取消費

者產品傷害風險資訊，並經分析後針對風險產品或違規商品採取停賣預警程序，以降低產品傷

害風險。爰建請行政院經濟部標準檢驗局，參照美國現行作法，加強與衛生福利部、警政署與

消防署等相關網路通報系統資料交換比對分析，研擬建立全國性電子化傷害監測系統，作為產

品風險預警機制，以保障民眾消費安全。是否有當，敬請公決。 

第十案： 

本院委員王育敏、楊玉欣、蔣乃辛、王惠美等 22 人，有鑑於洗衣精驗出殺蟲劑、兒童雨衣塑化劑

超標等產品傷害事件頻傳，經檢視美國消費品安全委員會乃透過建置國家電子化傷害監測系統

，從醫療急診、警政消防等通報管道獲取消費者產品傷害風險資訊，並經分析後針對風險產品

或違規商品採取停賣預警程序，以降低產品傷害風險。爰建請行政院經濟部標準檢驗局，參照

美國現行作法，加強與衛生福利部、警政署與消防署等相關網路通報系統資料交換比對分析，

研擬建立全國性電子化傷害監測系統，作為產品風險預警機制，以保障民眾消費安全。是否有

當，請公決案。 

說明： 

一、近年來，從洗衣精驗出殺蟲劑、兒童雨衣塑化劑超標、除濕機自燃、油漆含鉛玩具、有

缺陷輪胎等產品傷害危機事件層出不窮，造成顧客身心上的危險，甚至危害到生命，顯見我國

對於產品風險管理不足。但我國對於產品風險管理採產品上市前管制與市場監督管理機制，與

歐、美等先進國家產品安全監管流程，乃以消費者產品傷害風險資訊為核心，作為進行產品風

險管理之前提，以積極開展品質安全風險監測與識別之預警式作法大不同。 

二、美國消費品安全委員會（CPSC）的產品風險管理程序，以國家電子化傷害監測系統（

NEISS）作為產品風險監測的基礎，透過在全美的醫院中選擇一定數量醫院的急診室，以消費者

受到產品傷害為主要資訊來源，加之死亡證明、投訴、新聞報導、行業調查報告、全國火災消


